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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測驗民國94年2月2日新增、刑法第27條第1項後段「準中止犯」之成立要件。關於準中止犯，其最重

要的概念即在於：犯罪結果若已發生，即使行為人有真摯努力的中止行為，亦不能成立準中止犯。此

點於蕭台大老師授課時，曾以講義專欄方式，再三提醒同學為重要爭點，並且就準中止犯的要件設計

模擬試題，今年果然再度出題。 
第二題：以「累積因果關係」之基本題型，測驗考生因果關係之概念。雖然所測驗的概念並不複雜，但仍須注

意兩點：1.於此種累積因果關係之情況，各別行為人之行為雖均與結果間具備條件關係，卻不一定有

客觀歸責或相當因果關係，故仍須具體檢討，惟許多考生容易忽略此點。2.凡此類專門測驗因果關係

之題型，考生應將實務所採之相當理論，與學者通說所採之條件理論與客觀歸責，分別加以論述，始

能獲致高分。以上兩點，蕭台大老師於正規班與考前總複習班中，均曾再三強調，相信高上學員必可

手到擒來。 
第三題：主要測驗近年來「易科罰金」制度其數度變遷之歷程。由於司法院大法官於98年6月始做成釋字第662

號解釋，立法者並於12月配合修正刑法相關規定，其修正見解當然為考試之重點。蕭台大老師於自行

編製之「民國94~99年 刑法歷來重大修正整理表」中，即確切介紹上述制度變遷的來龍去脈，並於總

複習班授課時詳細講述。相信同學要獲致高分，並不困難。 
第四題：集中測驗妨害公務罪的保護法益及構成要件檢討之概念，蕭台大老師上課時均曾說明，同學只要按照

講義上對於本罪保護法益的說明，並依據一般構成要件檢討的方式答題即可。惟若考生答題時，認為

行為人確實具有本罪之故意，則應於繼續檢討違法性時，說明行為人屬現行犯，有忍受他人逮捕之義

務，故亦不得主張緊急避難一節。 

 

一、 甲因女友乙欲談判分手，盛怒下對乙開槍，見乙倒臥血泊中，心生悔意 ，立即前往附近超商請

求呼叫救護車，旋即乙被送至醫院救治，但乙仍因傷重不治死亡。試問甲可否成立殺人罪之準

中止犯？(25分) 

答： 
(一) 準中止犯之意義 
中止犯(中止未遂)係指行為人著手實行後，出於己意放棄行為繼續實行，或以積極行為防止結果發生，而

成立之未遂犯。刑法對於此種「迷途知返」的行為人給予優惠，法律效果依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是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止犯以「中止行為與犯罪結果不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作為要件之一。但在某些情形，由於其他因素

的介入，雖然最後犯罪結果並未發生，但卻與行為人的中止行為之間，不具有因果關係。此時若認為僅因

欠缺因果關係，行為人即不得享有中止之優惠，在法律效果上似乎過苛。 
因此，多數學說認為，若犯罪結果確不發生，但在「中止行為」與「犯罪結果不發生」之間欠缺因果關係

時，如果行為人的中止行為已盡「真摯之努力」，亦即行為人所實施的防果行為，從個案情形加以觀察，

在通常情形之下，是屬於「有可能達成防止結果發生」的必要、相當之措施時，即得類推中止犯之法律效

果，使行為人享有減輕或免除其刑的優惠。此種情形，學說上稱之為「準中止」。 
我國刑法原無「準中止」之明文規定，至民國94年2月2日刑法修正時，立法者接受上述學說之看法，於刑

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增列後段：「結果之不發生，非防止行為所致，而行為人已盡力為防止行為者，

亦同。」此乃將「準中止犯亦得適用中止優惠」之概念加以明文化。 
(二) 本題甲成立殺人既遂罪(刑法第二七一條第一項) 
客觀上，甲開槍殺乙，最後導致乙死亡；主觀上，甲知悉對人開槍將致生命法益之侵害，是有故意。甲又

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立殺人既遂罪。惟甲雖於開槍後心生悔意，採取叫救護車的中止行為，惟因最

終乙仍死亡，生命法益侵害結果已然發生，自與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中止犯、準中止犯所要求「結果之

不發生」要件不合，是甲不得成立殺人罪之中止犯或準中止犯，僅成立普通殺人既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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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1.蕭台大老師，刑法第二回講義，第49頁至第51頁(第51頁重點提示專欄：「結果之不發生」。) 

2.蕭台大老師，99年高普考模擬試題第四題：「根據我國現行刑法中之規定，說明準中止犯之意義與成立要

件。」 

 

二、 甲及乙互不相識，但均想殺死丙。某日丙生日，因丙愛吃巧克力，甲、乙各自製作摻入毒物之

巧克力送予丙，然而不論是甲或乙之巧克力，單獨之劑量均不足以致死，只有合在一起之劑量

始足以產生死亡之結果。由於丙貪吃，一次吃下甲、乙送的巧克力，因而毒發死亡。試問甲、

乙應對丙的死亡負殺人既遂之刑責嗎？(25分) 

答： 
(一) 甲將毒巧克力送予丙之行為，可能成立殺人既遂罪(刑法第二七一條第一項)： 
客觀上，甲將有毒巧克力送予丙食用，最後丙死亡；主觀上甲想殺死丙，是有殺人故意。惟有疑問者在

於：甲所送有毒巧克力，其劑量尚不足致死，則丙之死亡結果是否仍與甲之行為有因果關係？ 
按，關於因果關係之判斷，學說與實務見解不同。實務見解採取「相當因果關係說」，認為：「所謂相當

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行為當時所存在之一切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

有此環境、有此行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行為與結

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若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不必皆發生

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不相當，不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行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
法院76年台上字第192號判例)。於本題情形，由於甲所送毒巧克力之劑量，本不足致丙於死，僅因乙之行

為介入，始令丙之死亡結果發生；且甲送毒巧克力之行為，在一般情形下，與乙之行為亦無必然結合之可

能，亦即甲之行為不必然使丙死亡。依上開實務見解，甲之行為與丙之死亡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學者通說則依「條件關係」與「客觀歸責理論」，判斷因果關係之有無。本題中，甲之行為確實是使丙發

生死亡結果不可想像不存在的條件，具有條件關係。惟於客觀歸責部分，甲送毒巧克力予丙固然製造法所

不許之風險，惟因甲下毒量不足，最終丙之死亡結果即非該風險之實現所能肇致，而是有乙之行為介入，

始令結果發生。故甲之行為與丙之死亡結果間欠缺常態關聯性，應排除甲之歸責。 
綜上所述，無論依學者通說或實務見解，甲之行為與丙之死亡結果均不具因果關係。甲因客觀構成要件不

該當，不成立本罪。 
(二) 甲將毒巧克力送予丙之行為，可能成立殺人未遂罪(刑法第二七一條第二項)： 
客觀上，甲將有毒巧克力送予丙食用，已對丙之生命法益造成直接危險，是為著手，又因客觀構成要件未

完全實現(欠缺因果關係)，故僅為未遂；主觀上，甲有殺人故意，甲亦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立本

罪。 
(三)乙將毒巧克力送予丙之行為，論述同上，亦成立殺人未遂罪(刑法第二七一條第二項)。 
 

【參考書目】 

1.蕭台大老師，刑法第一回講義，第88頁至第97頁(第94頁考點提示專欄：「因果關係之判斷」。) 

2.蕭台大老師，99年高普考總複習班刑法講義，第4頁至第13頁(第10頁考點提示專欄：「因果關係之判

斷」。)」 

 

三、 甲男因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不能安全駕駛罪、刑法第277條傷害罪以及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經

檢察官合併起訴後，法院就刑法第185條之3不能安全駕駛罪宣告有期徒刑3個月；就刑法第277

條傷害罪宣告有期徒刑5個月；就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宣告3個月。法院就此三個宣告刑訂應執行

刑為有期徒刑8個月。有關甲男能否聲請易科罪金，請回答下列問題：(25分) 

(一)聲請易科罰金之要件為何？ 

(二)甲男之各罪宣告刑皆未逾6個月有期徒刑，但應執行刑已逾6個月有期徒刑，試問甲男究竟

能否聲請易科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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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 聲請易科罰金之要件 

依現行刑法第41條第1項：「犯最重本刑為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六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易科罰金。但易科罰金，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

維持法秩序者，不在此限。」規定可知，得易科罰金之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如下： 

1.積極要件： 

(1)行為人所犯需為最重本刑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之罪。 

(2)需受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 

2.消極要件： 

(1)不得因易科罰金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情事。 

(2)不得因易科罰金有難以維持法秩序情形。 

(二)本題甲男仍得聲請易科罰金： 

關於應執行刑已逾六個月情形，是否仍得易科罰金，我國刑法歷經數次修正： 

(1)最初於民國(下同)九十年一月十日，刑法增訂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併合處罰之數罪，均有前項情形，

其應執行之刑逾六月者，亦同。」之規定，於法院定應執行刑已逾六個月之情形，仍容許被告易科罰

金。 
(2)惟於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刑法修正時，即將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規定於數罪併罰，其應執行

之刑未逾六月者，亦適用之。」其修正理由稱：「⋯第一項所謂受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

告』，基於易科罰金應否採行，專屬刑罰之執行技術問題，應指最終應執行之刑之宣告而言，而非指學

理所謂『宣告刑』。數罪併罰之各罪，雖均得合於第一項之要件，惟因其最終應執行之刑之宣告，已逾

六個月者，其所應執行之自由刑，既非短期自由刑，自無採用易科罰金之轉向處分之理由。⋯其所應執

行之刑，既非短期自由刑，如仍許其易科罰金，實已扭曲易科罰金制度之精神。」 

(3)九十八年一月二十一日，因應增訂易服社會勞動之規定，修正刑法第四十一條時，雖將原第四十一條第

二項移列至同條第八項，但其規範意旨仍未改變。 

(4)然而，司法院於九十八年六月十九日作成釋字第六六二號解釋，解釋文謂：「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二

日修正公布之現行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關於數罪併罰，數宣告刑均得易科罰金，而定應執行之刑逾

六個月者，排除適用同條第一項得易科罰金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有違，並與本院釋字第

三六六號解釋意旨不符，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5)立法者為配合大法官所做的上述違憲宣告，遂於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第四十一條第八項為：

「第一項至第四項及第七項之規定，於數罪併罰之數罪均得易科罰金或易服社會勞動，其應執行之刑逾

六月者，亦適用之。」此即為現行刑法之規定，亦即再度改回九十年一月十日之立法，認為只要各宣告

刑均未逾六個月，縱其合併訂應執行刑已逾六個月，仍得易科罰金之規範意旨。 

綜上所述，本題甲所犯各罪，既均為最重本刑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且其宣告刑均在六個月以

下，各自均得易科罰金，則縱然其應執行刑定為八個月有期徒刑，若依現行刑法之規定及大法官釋字第六

六二號解釋之意旨，甲仍得聲請易科罰金。 

 

【參考書目】 

1.蕭台大老師，「民國94~99年 刑法歷來重大修正整理表」(刑法正規班、總複習班講義附件)，第20頁至第25

頁。 

 

四、甲為便衣警察，某日在街頭見婦女遭乙搶奪皮包，遂奮勇追逐乙。乙不知甲係便衣警察，以為

甲僅是路人，乙撿起路邊木條回頭朝甲揮打，甲不慎被打中手臂受傷。姑且不論乙之搶奪罪

名，試問乙打傷甲的行為能否論以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25分) 

答： 
(一)刑法第一三五條第一項妨害公務罪之保護法益： 
刑法第一三五條第一項之妨害公務罪，與整個妨害公務罪章的保護法益，均為「國家政務權力之順利行

使」，雖然構成要件看來是以「公務員」作為直接保護的對象，但其實對公務員而言，只是一種反射利

益。因此，若欲成立本罪，行為人除於客觀上必須有妨害公務之行為外，主觀上亦必須有對妨害公務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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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始有本罪之法益侵害可言，並非傷害公務員即可成立妨害公務罪，合先敘明。 
(二)乙打傷甲之行為，不成立妨害公務罪(刑法第一三五條第一項)： 
客觀上，便衣警察甲追捕搶匪，乃公務員依法執行職務，而乙於此時打傷甲，則為行使有形力之強暴行

為；惟主觀上，乙雖知悉自己有打傷甲之強暴行為，但對於甲係依法執行職務之公務員一事，乙並無認

識，是乙並無故意，本罪又不處罰過失，乙不成立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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